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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车辆停放在小区里的非指定停车区域，车主睡醒后发现车辆被楼上爆裂窗户玻璃砸坏，谁来承担赔偿责任？近

日，芝罘法院微信公众号发布一起典型案例，车主起诉要求窗户玻璃爆裂业主和物业公司承担修车费及折旧费，最
终案件审理法院判决侵权业主赔偿车辆维修费，车主及物业公司不承担责任。

楼上窗户玻璃爆裂砸坏楼下车，谁担责？
法院：车主及物业无责，致损业主赔偿修车费

本案为侵权责任纠纷案，审
理法院分析案件争议焦点如下：

一、郭某是否需承担赔偿
责任？结合白某提交的报警
记录、小区物业管理处出具的
《证明》等均可认定，白某车辆
受损与郭某家中玻璃自爆存
在因果关系，证据充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千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郭
某应对白某车辆受损承担侵
权赔偿责任。

二、A物业公司是否需承担
赔偿责任？物业公司作为小区
的管理人，已采取向小区业主发
送玻璃贴膜温馨提示的方式提
醒业主注意家中玻璃安全，其客
厅窗户玻璃属业主专有，不具备

公共属性，因此法院认定A物业
公司已尽到警示、提醒业务。

三、关于白某违规停放车
辆应否承担责任。事发当时，
白某的车辆停放在非停车区
域，其自身确实存在一定过错，
但郭某家中玻璃自爆是产生本
案事故的根本原因，白某违规
停车难以与本案侵权事故建立

因果关系。
此外，涉案车辆损失系外

观损失，已完成维修，符合使用
要求，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
车辆折旧费14万余元的诉讼
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法
院依法判决郭某应赔偿白某损
失11万余元，驳回白某其他诉
讼请求。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2022年 6月中旬，白某将
私家车停放在某小区内的某展
厅门口旁，此处为非停车区
域。同日，该小区内某栋楼某
单元房（业主为郭某）的客厅窗
户玻璃爆裂，玻璃碎片砸落在
白某的车辆顶部及四周，白某
的车辆受损。事故发生后，白
某及时报警，并要求负责管理
某小区的 A 物业公司予以处
理。经定损，白某的车辆维修
费用为11万余元。

白某认为，因郭某的原因，
致使其刚购买的新车变成二手
事故车，郭某应赔偿维修费用
11万余元及车价20%的折旧损
失14万余元。

A物业公司作为某小区的
物业管理者，未尽到管理职责
和安全保障义务，导致郭某的
单元房玻璃爆裂造成车辆损
坏，A物业公司应与郭某共同承
担赔偿责任。白某遂诉至法
院，请求判令郭某、A物业公司

共同赔偿车辆维修费11万余
元、车辆折旧费14万余元、律师
费1万元。

郭某辩称，建筑物上附着
的玻璃构造应当属于外墙。对
于玻璃外墙坠落可能造成的损
失，应由A物业公司作为第一
责任人予以赔付，自身不存在
过错。而白某无视相关停车规
定，将其车辆停放在非停车区
域，应自行承担一定责任。

A 物业公司辩称：首先，

该司在小区物业管理的过程
中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和管
理职责，包括但不限于发布

“关于防止窗户玻璃自爆”事
项的相关温馨提示及宣导等
法定义务，不存在过错；其次，
郭某房屋内的客厅窗户玻璃
属于其专有部分区域，需自行
承担安全检查、维护保养以及
安全管理责任；最后，白某违
规乱停车，未将其车辆停放在
停车位中，应自行承担责任。

车辆停楼下非停车区域被砸

法院判决致损业主赔偿修车费

在商业营销日益多元的今
天，一些商家为博取关注，不惜采
用物化矮化女性、贬损妇女人格
尊严的恶俗方式进行宣传。这类
广告不仅践踏法律红线，挑战道
德底线，更会腐蚀社会风气，尤其
对价值观正在形成的未成年人产
生严重危害。清除此类文化垃
圾，需要法治的利剑高悬。

1.法律明确禁止贬损妇女人
格尊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八条规
定：“妇女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
权、荣誉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等
人格权益受法律保护。禁止通过
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
损害妇女人格。《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告法》第九条明确规定，广告不
得含有‘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
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情形。”

2.违法发布低俗广告将承担
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广告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发
布有违社会良好风尚广告的，由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
布广告，并处以罚款，情节严重
的，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七十七条规定：“侵害妇女合法
权益，造成社会公共利益损害
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公益
诉讼。”

3.营造尊重妇女、健康向上
的社会环境需各方携手。广告是
商业行为，也是文化传播载体，必
须恪守法律与文明的底线。商家
应自觉摒弃低俗营销，追求健康、
积极的品牌形象；监管部门须履
职尽责，加强日常监管与专项整
治；广大公众应主动监督，积极举
报违法广告线索。检察机关将通
过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持续
关注妇女权益等领域的社会公共
利益保护，以司法之力捍卫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各界一
道，共同筑牢尊重与保护妇女权
益的坚固防线。

YMG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1.“检察+热线”主动出
击，精准锁定公益受损线
索。公益诉讼检察官通过

“检察+热线”大数据法律监
督机制，从 12345 平台海量
信息中敏锐捕捉到本案线
索，遂迅速行动，通过实地走
访周边群众、拍照固定证据，
确认该广告内容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
法》，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随即依法立案启动行政公益
诉讼程序。

2.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履职
推动行业整治。检察机关通过
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
对发布低俗广告的违法行为进
行整治。行政机关依法对涉案
违法广告进行了查处，并开展
了为期两个月的低俗广告专项
整治行动，检查相关经营单位
19户，查处违法广告4起。

3.“府检联动”凝聚合力，
推动监管从“治已病”向“防
未病”转变。为实现长效治
理，检察机关依托“府检联
动”机制，会同市场监管局、
妇联召开联席会议，共商治
理之策。妇联代表反映群体
诉求，行政机关评估执法要
点，检察机关提供法律监督

支持。三方协作，共同探索
运用大数据技术，构建广告
内容风险预警模型，通过对
广告内容、投诉举报、网络舆
情的综合分析，实现对低俗
广告风险的早期识别与主动
干预，推动监管模式由个案
查处后的“被动查”向风险预
警前的“主动防”升级。

2025年3月，一家位于学
校周边的美容公司为推销产品，
在其商铺外的醒目灯箱上，公然
发布内容低俗的广告。广告词

将女性价值狭隘地绑定于生理
特征，充满物化与贬损意味。这
不仅严重侵害了妇女人格尊
严，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更因其

毗邻多所中小学，对上下学途经
此处的未成年人造成了恶劣的
价值观误导，引发了学生家长和
周边群众的强烈不满与担忧。

检察机关履职

检察机关整治物化女性低俗广告
案例故事 检察官释法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纪
殿国 通讯员 刘伟 摄影报道）为进
一步加强消防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普
及消防产品真伪鉴别知识，近日，黄
渤海新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区市场
监管、公安等部门，在辖区一工业园
内开展“3·15”消防产品宣传日活动。

活动现场设置有产品咨询区、
科普试验区、产品销毁区等。在产
品咨询区，烟台黄渤海新区消防救
援大队监督员向市民普及如何通过
身份证标识、3C标识、外观检查等
方式辨识真假消防产品，解答市民
的疑问，通过有奖问答、发放宣传资
料等形式，倡导大家选购合格的消
防产品，引导大家关注消防安全，参
与打击消防产品制假售假用假的违
法行为。

活动期间，黄渤海新区消防救
援大队联合区市场监管、公安部门
对辖区消防产品销售点开展专项检
查，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消防产
品的违法行为。为确保查处的假冒
伪劣产品不再流入市场，该大队现
场进行集中销毁，采取碾压和破拆
等方式，共销毁假冒伪劣、过期淘汰
的消防产品1000余件。

黄渤海新区集中销毁
千件不合格消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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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迎来了第116个“三八”国际妇女节，在“三八”维权月期间，烟台市妇联、市检察院以“法治护航她权益 巾帼维权促和谐”为主题开设专栏，通过妇女权益
保护具体案例，以案释法，进一步引领广大妇女和家庭成员自觉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妇女权益和妇女工作的良好氛围。


